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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正当性与儒的新出路:
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

王小章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

理精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而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则是潜藏在韦伯竭力避免

“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话语之下的一个意图。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一方面

纠正了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于近世儒家工作伦理的误读;另一方面他

试图得出“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

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完全成功。而余英时对“韦伯论题”论述方

向的转换,则通过对明清儒学、儒士之“转向”的考察分析,表达了一个与韦伯不一样的关怀,
那就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是儒学、儒士,特别是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

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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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去世后,笔者拿出历年零星购置的他的一些著作又翻了翻,特别是重温了他回应“韦

伯论题”的一些篇章。重温引出了一点新的感悟: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一方面是对论题的一种

承接,即延续了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世俗经济活动之关系的讨论,并对韦伯关于儒教伦理的观点提出

质疑;另一方面也是对论题的一种转换,即在对这个论题的讨论中,转变了韦伯的关怀,或者说,引出

了一个在韦伯那里所没有的新的关怀,那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学及其担纲者“士” (“知识分

子”)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的命运和出路,这自然也是余英时毕生治学的一个核心主题或者说

关切。



一、 “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

此处所谓的“韦伯论题”,指的是韦伯最初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而后在关于中

国宗教、古代犹太教、古代印度教等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的一个问题,因此,它虽然包涵新教伦理与现

代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问题,却不仅仅限于这个问题,而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为宗教伦理与世

俗经济活动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韦伯自己为他的比较研究计划

所拟的题目较好地表达了“韦伯论题”的意涵。不过,这个题目对于我们更全面地领会、发掘“韦伯论

题”的意涵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误导,即更容易使我们从宗教伦理如何作用于世俗经济活动这个方向来

理解韦伯的研究,而忽略从另一方向来领会蕴含在韦伯研究中的一个意图,即为现代世俗经济活动,
特别是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寻求伦理正当性。

长久以来,学界确实主要是从新教伦理如何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角度来认识理解韦伯论

题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这一论题的正面展开,而关于中国宗教、古代印度教、犹太教之

经济伦理的研究则是对于唯有新教伦理才能生发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反面论证。从总体上看,这种理解

应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作为一项科学的比较研究工程,韦伯关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研究确实

主要措意于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现代理性资本主义之精神的历史起源问题,换言之,他肯定,清教,特
别是加尔文教的世界观催生了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哺育了近代理性职业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

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

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 [1]141 不过,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我
们也不能忽略蕴含在韦伯论题中的另一面相。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寻找宗教伦理上的起源,从另

一角度看,实则也就是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至少是曾经承载的伦理精神,就是追寻作为

一种世俗经济活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的伦理正当性。因此,揭示新教伦理如何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和
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实际上,韦伯本人也曾明确认

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是“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而不能仅仅被看作只是一个要么“漠
视伦理”,要么“理应受到谴责”,但又不可避免而只能“被容忍”的单纯事实 [1]41。就此而言,对于韦伯

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除了从新教伦理如何催生资本主义精神这个维度来解读,还应该

从“经济行为之伦理意涵”的维度来领会。
韦伯指出,“在‘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这样一种意义上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其

最重要的敌手,就是对待经济活动的“传统主义”态度 [1]41。“传统主义”的态度将工作看作是一种不可

避免的苦难,从事它只是为了维持一种适当的生活水平,在此前提下人们往往宁愿少做事而不愿多赚

钱,同时也不愿采用和适应新的更高效的工作方式;传统主义的经济态度一方面在天主教的伦理观下

将追逐利润、金钱看作道德上可疑的品行,认为有利息的借贷在道德上是不允许的,只能为非天主教

徒所使用,另一方面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贪婪、肆无忌惮的占有、寡廉鲜耻的投机冒险等又随处可

见;此外,传统的态度一方面因对金钱利润怀有一种罪恶感从而导致获利者在宗教活动或公共节日上

不吝开销,以图缓和上帝的愤怒或邻里被冒犯的情感,另一方面经济收入的多余部分则被无节制地花

费在个人的享乐或炫耀消费上面。与“传统主义”对于经济活动的态度截然相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

态度则把工作本身视为一种美德和义务,勤勉是一种高尚的、令人尊敬的品质;它不仅认为有利息的

借贷是允许的,而且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职业。一方面,它决绝地摈弃传统主义对待利润、财富的态度,
认为:“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

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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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1]127;另一方面,它又使理性的职业人

(入世苦行的清教徒)将自己看作“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

便士都有所交代” [1]133,若非为了上帝的荣耀,他无权以任何非理性的方式花费哪怕一分钱。概括地

说,通过与传统主义态度的比较,韦伯实际上从“如何赚钱”(拒斥一切非理性、不道德、不合法的途径,
坚持以和平的、合法的、理性的方式来获取和积聚财富)、“如何看待赚钱” (以正当的手段挣钱,赚钱

是一项在道德上正当的、应该的、必需的事业,是“天职”)、如何花钱(作为受托管理上帝恩赐给他的

财产的人,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要有所交代,除非为扩大财富而投资,除非为荣耀上帝,其他的

非必要的开支都是不正当的)三个层面,揭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下,世俗之经济行为的伦理意

涵。[2] 由此,韦伯一方面彰显了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下世俗职业之“内在的准则” [3]104有别于传统主

义的特征,另一方面,则追寻到了这种世俗经济行为的伦理正当性:“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

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

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

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于遭到非议,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

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 [1]135,137-138。
值得一提的是,韦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的这番追索,恰恰是在这种伦理精神已

经隐遁剥落的背景下展开的。许多人都熟悉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尾处所发出的悲凉浩

叹:“清教徒想在一项职业中工作;而我们的工作则是出于被迫。”韦伯所置身于其中的现实是,一方

面,资本主义的运行已经走上例行化的道路,深受“工具理性”的宰制,另一方面,“财富的追求已被剥

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如此发展的前景,很有可能将是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1]142-143。而要避免这种情景,唯有为资本主义重新注入一种伦理精

神。因此,韦伯的这番追索,在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学术话语之下,潜藏着一个隐秘

的意图,即要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但是,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韦伯力求“在新教的

历史中追求一种当代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中所缺少的精神尊严。但韦伯对历史的追寻是一种徒劳无

功的胜利。他发现了他所寻找的精神,但是他无法把它带到现在。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度量那存在于

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讽刺性的鸿沟,并提醒那些倾听他的听众说,在以前,这种精神曾经是存在过

的” [4]104。

二、 近世儒学与商人精神: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

韦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联系(用他的话说,即“选择性亲和”)的研

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和所谓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一些学

者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儒家伦理和现代经济发展或者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而对韦伯在《中国宗

教》中所提出的观点提出质疑。余英时即是这些重新思考和质疑者中的一位重要代表。在1985年发表

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立足于中国两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中唐以后宗教的入世转向

和16世纪以来商业的重大发展,他提出了一个自称为“韦伯式” (Weberian)的问题:“中国儒、释、道三

教的伦理观念对明清的商业发展是否曾发生过推动的作用?” [5]219,213也即,上述的两个历史事实,是否

有着重大的关联?由此,余英时一方面承接了韦伯的论题,另一方面则在这一论题的讨论中质疑了韦

伯的结论:“在《中国宗教》,他(韦伯)所问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现代资本

主义?’他承认中国有‘理性主义’,当然更肯定儒家的入世性格,但是中国的‘理性’与‘入世’,在他看

来,都和基督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派不同。所以从思想根源上着眼,他断定中国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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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我(余英时)所特别感兴趣的则是下面这个问题: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是

否如韦伯所说的,和新教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不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

础?……我的答案恰好与韦伯相反。” [5]221-222

需要指出的是,余英时虽然质疑韦伯关于中国宗教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观点,但是,在下面这

个基本立场上则是与韦伯一致的,那就是反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单因素决定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是一

个涉及到制度性、技术性等许多因素的异常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绝不是诸如新教伦理这样单一的精

神因素所促成的。因此,如同韦伯从来没有认为新教伦理是促使资本主义兴起的唯一力量,余英时通

过对中国近世宗教伦理的考察尽管得出了“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但也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中国本

来可以自发地走向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换言之,如同韦伯“仅仅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

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 [1]143,余英时也是在这一前提下,承接韦伯的论题,尝试性地探究

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特别是儒家思想)和商人精神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揭示新教伦理如何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

神,乃是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同样也体现为一体两面。从一个方面或方向,
余英时通过梳理考察中唐以后佛教(特别是禅宗)、道教的入世转向,特别是儒家伦理的新发展,力图

论证说明,中国的宗教伦理恰好是符合“入世苦行”的形态的(也就是韦伯认为基督新教尤其是加尔文

教才有的伦理精神),进而,又考察了明代王学试图扭转儒学与社会下层脱节的努力。从另一个方面或

方向,即世俗商业活动的伦理意涵的方面,余英时把在韦伯那里实际上作为这个论题的潜在的或者说

作为一条副线存在的面相强化为一个凸显的正面论说的内容。通过对明清儒家之“治生”论的叙说,通
过对士商关系、儒商关系之变化,以及商人伦理、“贾道”等的分说梳理,余英时多方位地揭示、说明了

明清之际“中国商人的精神”,或者说,商人自己的“意识形态”,既分析了勤俭、诚信等经商之道及其

与儒家伦理之影响的关系,也说明了在士商、儒(学)商(业)互动中,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俗世

商业活动之伦理意义的获得,伦理正当性的提升:商人不再是四民之末,商业也不再仅仅是孳孳为利

的“市井小人之事”(陆游语),而是同样可以立功立德行仁义的大事业。
如何看待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以及在这一“韦伯式”问题的探讨中得出的“恰好与韦伯相

反”的结论?应该肯定,他的工作,对于纠正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的误读,特别是对于重新

认识儒家的工作伦理,尤其是明清儒家士人对于商业、商人的新态度,不无消翳去蔽的启发;而他把世

俗商业活动的伦理意涵这一在韦伯那里作为副线存在的面相强化为一个凸显的正面论说的内容而展

开的考察,对于一直以来在所谓“士农工商”的模式下不假思索地以为从商在传统社会始终只是属于

“市井小人之事”的末流的陈见,更具纠偏匡正之意义。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余英时所得出的“恰好与

韦伯相反”的结论,也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

神的基础”,同样是确凿的呢?笔者认为还不能那样看。
这里首先要说明,“商人精神”实际上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这不仅仅是指两者在内涵上

可能存在的区别(比如,从“治生”论的角度把经商挣钱看作人格独立和其他事业的前提或基础,是否

等同于清教职业人为赚钱而赚钱的精神?即使是“商人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于经商所怀有的诸如“创业

垂统”之类超越性动机 [5]325-326,是否能与清教徒职业人的“天职观”同等看待?),更是指两者在社会成

员的广覆度上存在的差异。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乃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精神,它普遍地存在、体现

于全体职业人身上,既作为一种伦理约束着又作为一种内在动力推动着职业人的现实行动;而余英时

所说的商人精神则显然没有这样的广覆性,它只体现在社会中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即从商者的身上。
明了了余英时所说的“商人精神”与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也就可以进一步来说明

何以笔者认为余英时的考察分析尚不足以证明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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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一般来讲,一种伦理思想要转化为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的、对其现

实行动既有约束作用又有动力作用的精神,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接触和接受这种伦理的人们的普遍

性;其二,这种伦理对于接受了它的人们是否具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约束力。对于第一点,应该说余英时

实际上也注意到了中国宗教特别是儒学与韦伯所分析的西方宗教的区别。尽管明代的王学曾努力改

变儒学与社会下层民众脱节的问题,但是,儒学与下层民众的结合显然不能跟西方宗教与信徒之结合

相比。余英时指出,基督教各派都有严密的教会组织,通过种种经常性的组织活动,教会对教徒信仰的

控制力量是非常强的。一般来说,只要知道某一地区的人们属于某个教派,便能大致断定他们的宗教

信仰中包含着哪些具体的教义。也即,教派(如加尔文教)的教义能够普遍地流布影响于全体民众。但
中国的情况与此全然不同。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组织,佛道两教虽有寺规与宗派,但与信徒之间的

关系根本不能与西方的教会相提并论;儒家在这方面更不必说,典籍中的思想没有通向普通百姓的渠

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通常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可能接触到儒学著作与儒家思想,而且还不能确定

他们是否真正接受其道德观念 [5]224-225。至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识字的广大普通民众,在缺乏像西方

的教会组织这样有力的观念、教义传播手段的情况下,则很难接触到孔孟程朱陆王等儒学典籍的思

想,更遑论接受其观念。质言之,中国社会中接触和接受余英时所分析的儒家伦理的成员的普遍性与

西方社会中接触和接受韦伯所分析揭示的新教伦理的成员的普遍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新儒家

的工作伦理确曾产生过现实影响,这种影响也局限于一个并不大的群体,也就是余英时所分析考察的

商人群体。
一种伦理思想转化为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的、对其现实行动既有约束又有动力作用的精神的另

一个条件,是这种伦理对于接受了它的人们是否具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约束力。在这一点上,余英时似

乎没有完全注意到韦伯之论述分析中所包含的“心理学解释”路径,进而在其关于近世宗教与商人精

神的分析中与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实际上跑在了两股道上。韦伯指出,加尔文的

“预选说”杜绝了灵魂得救的一切现世途径,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是,迫使每一个信徒都为自己是否被

“选中”而深感焦虑,而上帝则绝不给人任何是否获得恩宠的外在标志,于是,信徒的这种焦虑便终其

一生处于无穷无尽之中。怎么办?既然没有任何外在标志证明预定的一切,那就只有靠信仰了。按照加

尔文的训诫,每个信徒都有责任坚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而这种信仰的有效性就表现为增加上帝的

荣耀,即恪尽“天职”。由于由“预选说”带来的焦虑无穷无尽,通过恪尽“天职”来缓解这种焦虑的心理

动力也就永不消退。正如一位知名的韦伯研究者指出的:“韦伯所强调的始终是因宗教信仰而形成的

心理约束力对于日常实际行为所产生的作用,而不是新教教义或伦理规范本身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分析,并不是在具体地探讨各种合理化因素或成分是如何由此产生,也不是讨

论哪一条教义中包含了有利于经济行为发展的内容。相反,他分析的是,普遍的一种信仰如何在通过

教义的变革后,成了普遍适应经济理性主义要求的内在动力。换句话说,并不是‘先定论’带来了人们

日常生活的合理化,而是 ‘先定论’ 造成的心理约束力驱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受了合理化要

求。” [6]69而余英时的工作,恰恰是检讨中国宗教特别是儒家伦理的“哪一条教义中包含了有利于经济

行为发展的内容”。确实,鉴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即使是读过一些孔孟程朱的人,也无法判断其受到

了其中哪些道德观念的影响,甚至不能判定其是否受到任何实际的影响,因此,他以历史学家的素养

通过对儒商互动、对明清商人言行的考察,努力以经验证据来显示近世商人所受的儒家伦理的影响。
但也仅仅是显示了近世儒家与士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待久已存在的商业及其从业者,后者则从前

者那里获得了新的意义或者说新的正当性来源,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关注的历史变化,但
是,这与清教徒们在上面所说的那种伴随终生的深切焦虑感或者说心理约束力驱使下全身心地投入

世俗职业生活,从而把整个世俗世界变成了一个修道院的情形,显然是不同的。对此,一项关于明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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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职业身份认同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该研究将明清商人的职业身份认同分为价值型和工具型

两类,每类可分为 A、B 两小类。四类认同中,唯有“价值型 A”才是对商业完全认同,将经商、积累财富

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和途径。其余三类,则要么虽然对从商基本认同,但心下总觉得从商是“迫不

得已”,是“眼前的苟且”,业儒才是“诗和远方”(价值型 B);要么将从商单纯看作谋生的工具和手段,
虽然也没觉得低贱,但终究只是满足世俗的目的(工具型 A);要么更进一步将经商行贾看作是丈夫贱

行(工具型 B)。而历史资料显示,明清商人中,绝大部分持有的是工具型的身份认同,至于持“价值型

A”身份认同的,则是少之又少,不超过商人总数的17% [7] 。

三、 儒学与儒士的现代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转换

如上所述,通过承接韦伯的论题,一方面,余英时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化,即近世

儒家与士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待商业及其从业者,后者则从前者那里获得了新的意义或者说新的

正当性来源,并开始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他想以此证明“恰好与韦伯相

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

础”的努力,则并不能说完全成功。不过,笔者同时注意到,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既是对论题的

一种承接,同时也包含着对论题的一种论述方向的转换。韦伯的论述,一方面是探寻现代理性资本主

义之精神的历史起源;另一方面也是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伦理意涵,并且,作为一个“隐秘的意

图”,希望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余英时的论述,则在努力说明近世儒学与商人精神的关系以

承接韦伯的论题的同时,表现出一个与韦伯并不同向的关怀,那就是儒学与儒士的新出路。换言之,韦
伯关心的是,如何避免那“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宗教禁欲主义支持的“大获全胜的资本主

义”堕入“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境地,而余英时更为关切的,则是在明清时期新的政治社

会生态下,何处才是儒学和儒士得以安身立命之所?
明代以前,从政一直是儒家士人唯一理想的人生正途,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学成文武艺,卖

与帝王家”,而政治自然也一直是儒学最基本的托命之所,所谓“得君行道”。但这种情况到了明代开始

出现变化。在写于1986年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余英时即指出,王阳明试图完成程朱

理学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即儒家与社会下层的结合。而“新儒家伦理在向社会下层渗透的过程中,首先

碰到的便是商人阶层,因为16世纪已是商人非常活跃的时代了。‘士’可不可以从事商业活动?这个问

题早在朱子时代便已出现,但尚不十分迫切,到了明代,‘治生’在士阶层中已成一个严重问题” [5]290。
十年以后,余英时又写了《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在该长文中,探
寻儒学与儒士之新出路的意图就更加明显了。我们知道,儒学从来便是主张入世的,因此所谓“儒学转

向”并不是从“出世”到“入世”的转变,而是“入世”之具体方向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从原先单一的政

治取向转为社会取向,而社会取向在当时的实质所指即商业取向。余英时注意到,16世纪在中国的精

神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士商合流。一方面,商人的精神生活开始“士大夫化”,商人开始

打破2000年来士大夫对于精神领域的独霸之局,转而毫不犹豫地肯定自己的社会存在和价值。另一方

面,在商人“士大夫化”的同时,士大夫也开始“商人化”,“贾而士行”与“士而贾行” (或“商而士”和

“士而商”)本是在当时同时出现的词汇,士大夫“商人化”在当时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社会现象 [5]178-179。
这也就是所谓“儒学”“儒士”之“转向”的主要所指。换言之,除了政治之外,商业成了儒学、儒士新的

安身立命之地,新的出路。
余英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一转变,即商业何以成为儒学、儒士之新出路的原因。第一,明代的科

举名额(包括贡生、举人和进士)并未随人口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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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即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商而成功也十之九” 的说法,这促使不少士人放弃举业而投身商

业 [5]164。第二,商人“自足”世界的形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价值观念的改变是很缓慢的,明清时期无

疑还有大批商人企羡士的地位,另外,由于商业的兴盛,其吸引力与日俱增,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商不如士的关键在于从社会承认、政治表彰所获得的荣誉,但从明代中晚期开始,
商人也可以通过热心公益之举而获得这种荣誉了,这无疑大大提升了商的地位。总之,16世纪以后,商
人已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自足”、足以安身立命的世界,这一方面使得一些本已在商的人们宁愿守其

本业而不愿踏入高风险的仕途,另一方面也吸引一些士人“弃儒从商”,并在“士商异术而同心” “异业

而同道”的观念下以商行道 [5]174-178。第三,明代专制皇权对士人与商人的压迫。明代自太祖开始,便对

“士”抱着很深的敌视态度。而自16世纪以降,明代专制皇权的最大特色就是宦官在皇帝的默许下广泛

滥用权力,结果是不但朝廷与士阶层互相异化,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商人阶层的权益,这反过来促使士

人和商人的抱团联合,相互支援,即“士商合流” [5]188-192[8]89-91。所有这些因素,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了

儒学和儒士在十六世纪以后的转向,王阳明从早年之未脱宋儒“得君行道”的意识,到所谓“龙场顿

悟”后转向“觉民行道”便是此转向一个典型表征:“‘觉民行道’是十六世纪以来文化、社会大变迁的

一个有机部分,其源头则在于因市场旺盛而卷起的士商合流。” [8]93 到了晚清,特别是1905年废止科举

制度以后,这种转向就进一步直接体现为现代知识人———他们是“士”的现代传人———的“实业救国”
意识和精神了。

如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追索是在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学术话语之下展

开的,余英时对于儒学、儒士由政向商之转向的探究也是在“价值中立”的话语下展开的,即这一探究

本身是一项经验性的考察,而不是规范性的求索。但需要指出的是,同样如同韦伯在科学学术话语之

下潜藏着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的意图,余英时的研究同样也包含着一个要为儒学和儒士(及
其现代传人现代知识人)寻求和指出新的托命安身之所的、具有价值意向性的动机。而如果联系余英

时其他一些文字,那么,这一意向可以说要远比韦伯表现得明显。关于儒学,在1988年的《现代儒学的

困境》一文中,余英时提出,旧制度崩溃以后,儒学与制度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如果儒学不甘成为游

魂而仍想‘借尸还魂’,那么何处去找这个‘尸’” [9]264?在写于1995年的《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中,他
又指出,儒家思想与传统建制分手以后,尚未找到现代的传播方式,为此,“近年来我曾对儒家究竟怎

样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的问题曾反复思索。我所得的基本看法是,儒家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

生化,惟有如此儒家似乎才有可能避开建制而重新发生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 [9]254。十年之后,在
《价值荒原上的儒家幽灵》一文中他又一次提到:“在这个价值荒原上如何把儒家价值重新整顿起来,
和现代社会系统进行有机配合,最后使它们能进入多数人的识田之中,这实在是一个艰巨无比的大工

程” [9]268。可以说,对儒学或儒家之现代出路的探求在余英时那里是一以贯之的。而与此紧密相连,实
际上可以说是同为一体的,就是对“士”的新出路的探求。在《士与中国文化》的自序中,余英时自陈: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把‘士’看作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
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所以,‘士’可以是‘官僚’,然而,他的

功能有时则不尽限于‘官僚’” [10]128。也即,“士”的作用可以在政治领域,但并不限于政治领域。16年
后,在该书的新版自序中,余英时又进一步指出:“‘士志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立下的规

定。用现代话说,‘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其实现的;唯有

如此,‘天下无道’才能有可能变为‘天下有道’” [10]134。问题是,明清以来,得君行道已越来越成为士人

的一个行不通的死胡同,而清末的废科举更是断绝了士人从政的传统通道,并且士人本身经此也“终

于变成了现代知识人”,但是,“‘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

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 [10]135那么,当“得君行道”之路完全断裂之后,何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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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士”的现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践行其道的场所呢?至此,隐含于余英时对于儒学、儒士由政向

商之转变的探究之下的动机,应该说不言自明了。
通过转换“韦伯论题”的论述方向,余英时考察了在明清时期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许多儒家士人

弃儒从商的现象,如上所述,在这一历史考察的背后,隐含着一个为儒学、儒士,特别是为作为儒士后

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在科举废止从而“得君行道”之途从根本上断绝之后寻求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

命之所的意图。至此,就本文的论旨而言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不过,在打住之前,我们不妨再回到韦

伯一下。事实上,对于韦伯来说,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寻求伦理正当性,归根结底是为投身于资本主义

经济活动的现代职业人寻求生命的价值依托,从而不至于堕入“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境

地,或“为万物皆空的神咒所吞噬” [11]103,进而更在这种世俗职业实践中成就积极的 “人格” 或 “自

我” [12] 。早在《“道德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一文中,韦伯就指出,在现代世界中,要成就一

种“人格”,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工作’,不论这项工作(及其派生的‘时间要

求’)可能是什么。”还说:“每一项职业都有其‘内在的准则’,并应据此来执行。在履行其工作职责时,
一个人应当全力以赴,排除任何与之不严格适合的行为———尤其是他自己的好恶。有影响的人格并不

会通过试图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对每件事情都提出‘个人感受’来显示其自身” [3]104。显然,韦伯在此是

在一种更加一般的意义上将“职业”与现代世界中“人格”的成就或者说自我实践联系在一起。就此而

言,一个人具体投身何种职业,是“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业”,抑或是“以商为业”并无根本的

不同,关键在于你能否将自己从事的职业视作“天职”,并恪守其“内在的准则”,如能,则每一种职业

都是安身立命之所。因此,在这个涉及“人生归宿”的层面上,对于韦伯来说,只存在一个现代知识人如

何“以学术为业”的问题,而不存在如何去寻求求知本身以外的安身立命之所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层

面上,“为知识而知识”与“为挣钱而挣钱”是等值的,都属于各自“为自己选择生命的守护神”。而由此

反观余英时的为现代知识人寻求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我们是否可以隐隐感受到从中折射出

来的中西知识人之不同的精神世界呢?质言之,对于西方知识人而言,求知本身足以构成一个自足的、
可以托付生命意义的精神世界,而对于中国知识人来说,虽然其老祖宗曾言“士志于道”,“朝闻道,夕
死可矣”,但实际上很少真正把求知问道本身认作生命意义的根本寄托,而总是“别有怀抱”。而这种区

别,无疑又反过来折射出中西(宗教)伦理精神的不同,或者说,与中西(宗教)伦理精神的不同紧密相

关:西方宗教(尤其是清教)从根本上是拒斥、否定现世的,其伦理与现世之间是一种“巨大的、激烈的

紧张对立”,世俗生活从根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宗教对现世所取的是“宰制”的态度,[13]310 入世禁欲主

义的“入世”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始终在天国,“道”或终极的意义只能实现在彼岸世界,而不可

能在世俗世界;赋予求知活动本身以意义自足性的,正是对超越的彼岸世界的信仰,或者,这种信仰的

现代余绪。中国的伦理精神与此不同,儒教对这个世俗世界采取的是“肯定和适应”的伦理 [13]312,“道”
或生命的意义就在这个世界中,并且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实现,所不同者,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中的哪个

领域去实现,哪个领域容许“道”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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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acy of Business and the New Way-out for Confucianism:
Ying-shih Yus Response to Weibers Thesis

WANG Xiaozh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Revealing the religious origin of the spirit of modern rational capitalism and tracing the ethical spirit of modern

rational capitalism are the two sides of Weibers thesis, while the remolding of the ethical spirit of modern capitalism is a hidden

intention under Weibers scientific discourse that evades “ value judgment and belief judgment” . Ying-shih Yus inheritance of

the “Weiber thesis” , on the one hand, corrected Weibers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religion to some extent, especially the

work ethics of modern Confucianism, on the other hand, his attempt to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 just the opposite of

Weber” , that is to say, the modern Chinese religious ethics, especially Confucian ethics, can “provide the spiritual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capitalism”, is not entirely successful. On the change of direction of “Weibers thesis” ,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urn” of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ing-shih Yu ex-

pressed a different concern from Weibers, that is, under the new political and social ecology, he showed

the new way out, the new place to settle down for Confucianism, Confucians, especially modern intellec-

tual descendants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Weibers thesis; Ying-shih Yu; converg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business; ethical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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